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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31       证券简称：湖南海利       公告编号：2023-002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政府收储公司全资子公司部分土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海利常

德农药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利常德公司”）拟与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国

土资源储备中心签署《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储合同》，本次收储的土地收储价

总额为4523.4103万元（肆仟伍佰贰拾叁万肆仟壹佰零叁元整）。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一、交易概述 

2023年 1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政

府收储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利常德公司部分土地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

立意见，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利常德公司拟与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资源储

备中心签署《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储合同》，本次收储土地涉及面积合计为

248.38 亩，收购价款总额为 4523.4103万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为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资源储备中心，基本情况如下： 

1、名称：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资源储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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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30700776769319N 

3、住所：德山经济开发区政务中心大楼 

4、法定代表人：李景洋 

5、宗旨和业务范围：宗旨：为搞好土地开发利用、确保土地资产保值增值

提供服务。业务范围：德山经济开发区范围内土地收回、收购、储备、前期开发

和预出让等工作。 

经查询，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资源储备中心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与公

司及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及其

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利常德公司位于常德经开区政德路以

北、松林路以西二宗国有土地 （系海利常德公司 2015 年、2017 年通过出让方

式获得），不动产权利证书分别为：常（德）国用（2015）第 21号（150.77 亩）、

湘（2017）常德经开区不动产权第 0003856 号（146.57亩），总面积合计 297.34

亩，其中（二期）项目已使用上述两宗土地 53.239 亩建设环保装置，该二宗土

地的剩余面积为 244.1 亩； 

（2）海利常德公司原常（德）国用（2000）字第 125号土地中 1.39亩土地

（位置以图纸描述为准）； 

（3）2019 年修建枫林北路时占用海利常德公司老厂厂区的 2.89 亩国有土

地（位置以图纸描述为准）。 

收储土地总面积（1）+（2）+（3）=248.38亩。 

2、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的 

情况，不涉及其他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妨碍权 

属转移的情况。 

3、标的资产账面价值情况 

标的土地为出让国有工业用地，出让地账面原值 4444.58 万元，截止 2022

年 9月 30日，标的土地账面净值为 3875.36 万元. 

4、土地收储的原因 

根据常德经济开发区自身规划需要，该区土地资源储备中心拟对常德公司上

述闲置土地进行收储。目前，公司已在宁夏青铜峡工业园区、江西贵溪硫磷化工

园区投建新生产基地，以上新基地生产规划还预留有足够空间；为进一步满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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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未来长远发展规划，公司还将在郴州永兴建设一个全新生产基地，相关土地购

买工作正在稳步进行；常德公司闲置土地每年还需承担一定费用成本，如土地使

用税等。鉴于以上情况，公司为盘活闲置土地资产，提升公司资产使用效率，合

理降低公司成本费用，经与当地政府友好协商，同意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资

源储备中心对常德公司闲置土地进行收储。 

四、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根据湖南鸿天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湘鸿房地（2022）（收储）字

第 F-0804 号土地收储估价报告，最终收储价值建议为 45234103元，本次交易参

考上述土地收储估价报告，经双方商定，本次土地收储价总额为 4523.4103 万元。 

五、收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合同双方 

甲方：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资源储备中心 

乙方：湖南海利常德农药化工有限公司 

第一条 收储土地的基本情况 

位置（范围）、面积、权利证号：（1）乙方位于常德经开区政德路以北、松

林路以西二宗国有土地 （系乙方 2015年、2017 年通过出让方式获得），不动产

权利证书分别为：常（德）国用（2015）第 21号（150.77亩）、湘（2017）常德

经开区不动产权第 0003856 号（146.57 亩），总面积合计 297.34 亩，其中（二

期）项目已使用上述两宗土地 53.239 亩建设环保装置，故，该二宗土地的剩余

面积为 244.1 亩；（2）乙方原常（德）国用（2000）字第 125 号土地中 1.39 亩

土地（位置以图纸描述为准）；（3）2019年修建枫林北路时占用乙方老厂厂区的

2.89亩国有土地（位置以图纸描述为准）。 

收储土地总面积（1）+（2）+（3）=248.38亩。 

第二条 收储金额 

经双方商定，甲方一次性按现状收储上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储价总额

为 4523.4103 万元（肆仟伍佰贰拾叁万肆仟壹佰零叁元整）。 

第三条 乙方向甲方提供本合同第五条所约定的资料后，甲方在收储合同签

订后 3 个月内且乙方向甲方移交场地和相关设施的前提下，付至合同总价款的

50%，剩余收储款项在 6 个月（自收储合同签订之日起计算）内付清（乙方必须

提供缴纳土地收购税款的完税证明）。 

第四条 乙方必须在 2023 年 2 月 15 日前向甲方完整移交场地（以本合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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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约定的收储范围为准）。 

六、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海利常德公司部分闲置土地被收储，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土

地收储事项有利于盘活公司现有资产，优化资产结构，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目标。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土地收储款在处置年度扣除相关成本及费用支

出后计入资产处置收益。对公司业绩的具体影响将根据收储款到账时间及收储时

间予以确认，尚存在不确定性，具体数据以审计确认金额为准。 

    七、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土地收储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使用效率，不会对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

动产生重大影响。本次交易行为符合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事项的审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作

为公司独立董事，同意该土地收储事项。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1月 17日 

 


